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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芒市2016年度成品油价格改革

财政补贴资金兑付方案的请示

市人民政府：
    为认真做好芒市2016年度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资金兑付工作，确保道路运输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资金及时准确兑付到位，芒市交通运输局、芒市财政局、芒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共同拟定了《芒市2016年度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资金兑付方案》，现呈报市人民政府，恳请市人民政府研究同意实施。

当否，请批示。

附件：芒市2016年度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资金兑付方案

芒市交通运输局   芒市财政局    芒市道路运输管理局
（联系人：张健，联系电话：13578299130）

2018年2月4日
芒市2016年度成品油价格改革

财政补贴资金兑付方案

    根据《云南省成品油价格改革油价补贴实施办法》（云财建[2009]116号）、《云南省城乡道路和农村客运成品油价格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（云财建[2010]181号。坚持“受惠范围明确、兑付公开透明”的原则，做到及时足额兑付2016年道路运输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资金，消除燃油价格波动对我市城市公交、城市出租和农村客运的影响，减轻经营者负担，确保客运价格稳定，让广大人民群众受到实惠。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领导小组

成立芒市2016年客运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资金兑付工作领导小组。

组  长：刘  政   芒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
副组长：杨国彪   芒市交通运输局局长

        袁国俊   芒市财政局局长

        彭永强   芒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局长
成  员：李学军   芒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

        段生活  芒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

        田  华   芒市地方海事局局长

赵威林   芒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
李乐芬   芒市财政局经建股股长

杜  莉   芒市交通运输局财务股副股长

张卫华   芒市交通运输局财务股干部

        张  健   芒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战备与运输管理股股长
杨  超   芒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客货股股长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芒市交通运输局财务股，主任由芒市地海事局局长田华同志担任，具体负责2016年度燃油补贴兑付工作。

二、兑付范围

2016年我市城乡道路客运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涉及车辆618辆（其中，城市公交96辆，农村道路客运122辆，城市出租车400辆）。芒市明森公共交通运输有限公司10辆城乡公交车不在此兑付方案内。

三、兑付金额及计算方式
（一）兑付金额

2016年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资金共计997.276917万元，燃料消耗总量汽油2573.39吨、柴油1747.59吨。
1.城市公交车燃料消耗量柴油1126.49吨，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金额269.326917万元。芒市明森公共交通运输有限公司10辆城乡公交车不在此兑付方案内，涉及金额为28.943083万元。

2.农村客运车辆燃料消耗量汽油141.90吨，柴油621.10吨，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金额247.59万元；

3.城市出租汽车燃油消耗量汽油2431.49吨，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金额480.36万元。

（二）计算方式

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是按照燃料消耗总量(吨)计算补贴金额，一吨汽油等于1388升，一吨柴油等于1176升，为了减小误差，计算时用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金额除以燃料消耗总量（升），得出每升燃料补贴的金额（保留小数点后7位）。
1.城市公交车涉及车辆96辆，全年油耗总量柴油1324745.35升，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金额269.326917万元，平均每升油耗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2.0330466元。
2.农村客运涉及车辆122辆，全年油耗总量汽油196951.69升、柴油730601.94升，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金额247.59万元，平均每升油耗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2.6692796元。
3.城市出租汽车涉及车辆400辆，全年油耗总量汽油3374898.66升，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金额480.36万元，平均每升油耗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1.4233316元。

四、兑付原则
公开、公正、公平原则。
五、兑付程序及办法
（一）公示。公示时间为七天（2018年2月5日至11日），包括兑付前对资金核算、补贴标准、兑付方案、发放明细表进行公示，以及补贴资金全部兑付完毕后由芒市交通运输局、芒市财政局、芒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向社会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   （二）兑付办法。补贴资金全部由芒市交通运输局直接兑付予各运输企业，再由各运输企业直接兑付予各驾驶员。
（3） 监督举报电话。0692-210361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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